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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文件

豫工信办节〔2023〕20号

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
关于组织开展 2023年度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
规范条件企业申报并做好已公告企业事中事后

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、各省直管县（市）工业和信

息化主管部门：

为落实《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》，促进

再生资源高值化循环利用，助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，根据《废钢

铁加工行业准入条件》《废纸加工行业规范条件》《废塑料综合利

用行业规范条件》《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（2020年本）》

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（201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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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）》及相关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等要求，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

部署安排，现组织开展 2023年度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

企业申报，并做好已公告企业事中事后监管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关于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申报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请有关地市（县）组织从事废钢铁、废纸

加工和废塑料、废旧轮胎、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的企业自愿

开展申报。要求申报企业按照规范（准入）条件要求，如实填报

申请书及相关报表，对各项要求的符合性作出详细说明，提供相

关证明材料（需加盖企业公章），并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

负责。各地主管部门按照规范（条件）要求对申报企业情况认真

核实，务必于 5月 20日前将审核推荐意见和企业纸质申报资料（一

份）报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，企业申报资料

电子版（加盖企业公章后扫描，形成 PDF格式）通过工业节能与

绿色发展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，http://green.miit.gov.cn）提

交我厅。

（二）现场复核。省厅将于 5月 20日开始组织行业专家对申

报企业提供的项目投资立项、土地、环保、安全等批复性文件以

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现场复核，出具审核意见，对符合申报条件

要求的，于 5月 31日前由省厅统一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

平台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。

二、关于已公告企业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三）落实动态报告机制。各地要将及时跟踪了解已公告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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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生产运行情况，作为加强企业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，强化数据

审核和分析，掌握本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运行情况，发挥

已公告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，提升本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水

平。请在每季度首月 10日前将上一季度的“企业生产运行情况表”

反馈我厅。

（四）加强行业督促指导。各地主管部门要督促已公告企业

开展年度自查，完成规范（准入）条件执行情况和企业发展年度

报告，于 3月 31日前完成上报。废钢铁加工准入企业条件执行情

况 和 企 业 发 展 年 度 报告 通 过 废 钢 铁 加 工 行 业 信 息 服 务 平 台

（www.chinascrap.org.cn）直接填报，其他行业企业规范条件执行

情况和企业发展年度报告，由各地主管部门负责收集统一报送我

厅，我厅汇总全省情况后于 3月 31日前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

与综合利用司。

（五）落实监督检查制度。各地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已公告企

业保持规范（准入）条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形成书面监督检

查报告。要加大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国家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政策宣

贯力度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制度，压实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和安全生产责任，督导本辖区内相关企业依法生产，安

全生产。于 4月 25日前将监督检查报告和需要变更、撤销资格的

企业名单（变更企业需要附相关材料）提交我厅。

（六）开展行业专项抽查。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安排，

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已公告企业开展抽查，重点检查未按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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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年度自查以及各地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，对不再

符合规范条件要求的将列入重点关注名单，对未及时整改或经整

改仍不符合要求的企业，按照相关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程序予以撤销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复军 0371-65509820

邮箱：hngxtjn@163.com

2023年 2月 10日

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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